
資 料 文 件  

 

香 港 小 型 賽 車 的 規 管 報 告  

 

目 的 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述 香 港 小 型 賽 車 的 規 管 情 況 及 相 關 事 宜，例 如

香 港 小 型 賽 車 會 的 角 色 和 小 型 賽 車 設 施 的 運 作 情 況 。  

 

背 景  

香 港 小 型 賽 車 會 (小 型 賽 車 會 ) 

2.   香 港 小 型 賽 車 會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成 立，宗 旨 是 在 本 港 推 廣 小 型 賽 車 運

動。小 型 賽 車 會 是 國 際 小 型 賽 車 會 (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de Karting)的 屬

會 ， 後 者 是 小 型 賽 車 運 動 的 國 際 監 管 機 構 。 小 型 賽 車 會 獲 中 國 香 港 體 育 協

會 暨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認 受 為 本 港 負 責 該 項 運 動 的 體 育 總 會 。  

 

3.  小 型 賽 車 會 根 據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管 理 的 體 育 資 助 計

劃 ， 每 年 獲 得 資 助 金 。 在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， 康 文 署 向 小 型 賽 車 會 提 供

約 50 萬 元 資 助 金，資 助 該 會 舉 辦 活 動，包 括 參 與 海 外 比 賽、主 辦 本 地 賽 事、

訓 練 代 表 隊 伍 及 青 少 年 訓 練 課 程 。 資 助 用 以 推 廣 小 型 賽 車 運 動 ， 而 非 運 作

小 型 賽 車 設 施 。 康 文 署 與 小 型 賽 車 會 每 年 簽 訂 資 助 協 議 ， 訂 明 小 型 賽 車 會

所 得 的 資 助 額 、 利 用 有 關 資 助 額 所 需 舉 辦 的 活 動 及 相 關 的 撥 款 條 件 。 小 型

賽 車 會 須 就 受 政 府 資 助 的 活 動 向 康 文 署 定 期 提 交 活 動 評 核 報 告 、 季 度 報 告

及 財 務 報 告 ， 以 及 由 執 業 會 計 師 擬 備 的 周 年 審 計 帳 目 報 告 。  

 

4.  一 般 來 說，體 育 總 會 按 照 其 相 關 國 際 總 會 公 布 的 認 可 守 則 和 標 準 ，

在 本 港 管 理 和 發 展 體 育 運 動 。 就 小 型 賽 車 而 言 ， 國 際 小 型 賽 車 會 已 定 立 規

則 和 規 例，就 場 地 設 計、安 全 措 施、舉 辦 賽 事 和 比 賽 規 例 等 事 宜 施 加 規 管 。

小 型 賽 車 會 是 負 責 小 型 賽 車 的 體 育 總 會 ， 有 責 任 確 保 小 型 賽 車 運 動 安 全 地

進 行 ， 並 符 合 國 際 小 型 賽 車 會 的 規 例 和 程 序 。  

 

鑽 石 海 岸 國 際 小 型 賽 車 場 (賽 車 場 ) 

5.  賽 車 場 位 於 屯 門 龍 鼓 灘，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啟 用，由 香 港 小 型 車 體 育 會

有 限 公 司 發 展 ， 該 公 司 是 小 型 賽 車 會 的 會 員 ， 但 並 非 受 康 文 署 體 育 資 助 計

劃 資 助 的 機 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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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根 據 政 府 的 記 錄，賽 車 場 主 要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上，有 關 租 契 並 不 禁 止

進 行 小 型 賽 車 活 動 。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， 政 府 以 短 期 租 約 批 出 鄰 近 有 關 私

人 土 地 的 一 幅 面 積 約 4 700 平 方 米 的 政 府 土 地 予 香 港 小 型 車 體 育 會 有 限 公

司 ， 用 作 小 型 賽 車 場 的 辦 公 室 、 儲 存 室 、 維 修 保 養 及 加 油 設 施 。 短 期 租 約

的 主 要 條 件 包 括 ：  

 承 租 人 須 取 得 所 有 必 須 的 牌 照 和 批 准 ， 並 遵 從 香 港 法 例 中 所 有 有 關 的

條 例 及 規 例 ， 以 營 運 小 型 賽 車 場 ；  

 承 租 人 須 自 費 安 排 並 達 至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(康 文 署 署 長 )及 ／ 或

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滿 意 的 程 度 ， 聘 任 體 育 監 管 機 構 ， 監 察 小 型 賽 車 場 的

情 況 ， 以 確 保 其 運 作 完 全 符 合 相 關 的 運 動 守 則 及 常 行 的 規 例 ； 以 及  

 承 租 人 須 提 供 有 效 的 保 險 ， 以 承 保 該 項 運 動 所 涉 及 的 風 險 ， 達 至 康 文

署 署 長 及 ／ 或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滿 意 的 程 度 。  

 

7.  關 於 遵 守 香 港 法 例 的 條 件，當 時 的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行 使《 道

路 交 通 條 例 》(條 例 )(第 374 章 )第 116 條 授 予 的 權 力，批 准 賽 車 場 的 私 家 路

由 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起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， 暫 時 豁 免 受

條 例 第 XIII 部 的 規 管 1， 因 此 小 型 賽 車 活 動 得 以 進 行 。 二 零 零 八 年 八 月 一

日 ，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更 新 該 豁 免 ， 有 效 期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。  

 

8.  香 港 小 型 車 體 育 會 有 限 公 司 委 聘 小 型 賽 車 會 為 監 管 機 構，負 責 監 察

賽 車 場 的 運 作 情 況 。 小 型 賽 車 會 已 發 出 小 型 賽 車 場 的 營 運 手 冊 及 管 制 計

劃 ， 香 港 小 型 車 體 育 會 有 限 公 司 必 須 遵 守 。 小 型 賽 車 會 並 須 每 月 巡 查 賽 車

場 及 向 康 文 署 提 交 巡 查 報 告 。 自 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以 來 ， 小 型 賽 車 會 每 月 巡

查 賽 車 場 。 作 為 賽 車 場 的 營 辦 商 ， 香 港 小 型 車 體 育 會 有 限 公 司 須 就 在 賽 車

場 發 生 而 引 致 入 院 或 需 治 療 的 意 外 向 康 文 署 及 小 型 賽 車 會 提 交 報 告 。  

 

9.  關 於 保 險 的 規 定，香 港 小 型 車 體 育 會 有 限 公 司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十

八 日 向 康 文 署 提 交 文 件，證 明 公 司 已 購 買 保 障 額 達 1,000 萬 元 的 有 效 保 險。

自 此 ， 該 公 司 每 年 均 續 保 。 這 份 保 險 現 時 仍 然 有 效 ， 有 效 期 至 二 零 一 零 年

八 月 二 十 七 日 。  

 

監 察 及 巡 查  

10.  自 賽 車 場 啟 用 以 來 ， 小 型 賽 車 會 進 行 了 34 次 每 月 巡 查 ， 並 向 康 文

署 提 交 巡 查 報 告 ， 以 作 記 錄 。 每 份 巡 查 報 告 的 涵 蓋 範 圍 包 括 ： 小 型 賽 車 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但 條 例 第 57 條 就 保 障 意 外 證 據 的 保 存 的 條 文 仍 然 適 用 於 賽 車 場 的 私 家 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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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使 用 、 小 型 賽 車 及 賽 道 的 運 作 及 使 用 管 制 、 小 型 賽 車 的 性 能 、 防 火 措 施

是 否 足 夠 、 活 動 及 訓 練 班 的 管 理 和 督 導 。 小 型 賽 車 會 提 交 的 報 告 也 評 估 賽

車 場 的 運 作 是 否 符 合 現 時 按 該 運 動 項 目 的 守 則 及 其 他 要 求 所 訂 明 的 營 運

手 冊 及 管 制 計 劃 。  

 

11.  根 據 小 型 賽 車 會 的 巡 查 記 錄，小 型 賽 車 會 在 賽 車 場 啟 用 首 年 的 七 次

巡 查 中 ， 發 現 運 作 上 有 需 輕 微 改 善 的 地 方 。 在 提 出 建 議 措 施 並 付 諸 實 行

後 ， 小 型 賽 車 會 認 為 無 須 再 作 跟 進 。 建 議 的 改 善 措 施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甲 。  

 

12.  自 賽 車 場 啟 用 以 來，小 型 賽 車 會 和 康 文 署 收 到 四 宗 意 外 報 告。首 三

宗 事 故 屬 輕 微 意 外 ， 但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發 生 的 第 四 宗 事 故 則 導 致

有 人 死 亡 。 這 些 事 故 及 所 採 取 的 跟 進 措 施 概 要 載 於 附 件 乙 。 下 文 交 代 該 宗

致 命 事 故 的 詳 情 。    

 

在 賽 車 場 發 生 的 致 命 事 故 及 跟 進 行 動  

13.  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 十 七 日，一 名 十 五 歲 女 童 在 賽 車 場 駕 駛 小 型 賽 車 時

喪 生 。 警 方 現 正 調 查 肇 事 原 因 。  

 

14.  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 十 八 日，民 政 事 務 局、康 文 署、地 政 總 署、機 電 工

程 署 、 警 務 處 及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代 表 ， 曾 實 地 視 察 賽 車 場 的 情 況 、 並 與

營 辦 商 及 一 位 小 型 賽 車 會 的 代 表 會 晤 。 該 次 視 察 後 ， 民 政 事 務 局 要 求 小 型

賽 車 會 ， 就 事 件 向 民 政 事 務 局 及 康 文 署 提 交 報 告 ， 以 及 全 面 檢 討 賽 車 場 及

其 運 作 程 序 的 安 全 情 況 ， 以 便 提 出 加 強 安 全 措 施 ， 防 範 日 後 再 發 生 類 似 事

件 。 各 方 同 意 ， 待 檢 討 工 作 完 成 及 新 的 安 全 措 施 得 以 實 施 前 ， 賽 車 場 應 維

持 關 閉 。  

 

最 新 發 展  

15. 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八 日，民 政 事 務 局 及 康 文 署 與 小 型 賽 車 會 及 香 港 小

型 車 體 育 會 有 限 公 司 的 代 表 會 晤 ， 商 討 小 型 賽 車 會 建 議 在 賽 車 場 實 施 的 安

全 新 措 施 。 這 些 措 施 包 括 —  

 對 駕 駛 者 的 服 飾 實 施 更 嚴 格 的 規 定 ， 包 括 強 制 穿 著 賽 車 制 服 ；  

 在 賽 車 道 安 裝 警 鐘 系 統 ；   

 派 專 人 監 察 賽 車 道 上 的 活 動 ； 以 及  

 在 當 眼 處 安 裝 更 多 安 全 提 示 標 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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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 小 型 賽 車 會 也 提 出 多 項 措 施，加 強 員 工 訓 練，以 及 改 善 監 察 及 通 報

程 序 ， 提 升 參 加 者 及 員 工 的 安 全 意 識 。 該 會 以 本 港 小 型 賽 車 運 動 管 理 機 構

的 專 業 角 度 認 為 ， 建 議 的 措 施 會 改 善 賽 車 場 的 整 體 安 全 水 平 。  

 

17.  為 確 保 建 議 的 措 施 會 使 賽 車 場 的 運 作 提 升 至 最 高 水 平，民 政 事 務 局

要 求 小 型 賽 車 會 邀 請 國 際 專 家 (最 好 是 來 自 國 際 小 型 賽 車 會 或 由 該 會 提 名

的 專 家 )，就 建 議 的 安 全 新 措 施 進 行 獨 立 的 檢 視。小 型 賽 車 會 正 就 擬 議 的 改

善 安 全 措 施 向 國 際 小 型 賽 車 會 尋 求 專 家 意 見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18.  請 委 員 閱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民 政 事 務 局  

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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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甲  

香 港 小 型 賽 車 會 在 每 月 巡 查 中 提 出 的 改 善 建 議  

 

巡 查 月 份  改 善 建 議  

 

2007年 7月    保 持 小 型 賽 車 整 齊 清 潔  

  負 責 賽 道 秩 序 的 工 作 人 員，在 賽 道 使 用 時，必

須 在 每 個 旗 號 崗 位 站 崗  

 

2008年 2月  雨 天 後 必 須 清 除 積 水  

 

2008年 3月    在 賽 道 旁 放 置 更 多 的 橡 膠 輪 胎 作 為 緩 衝 區  

  割 草  

 

2008年 5月  改 善 避 車 區  

 

2008年 6月  割 草  

 

2008年 7月    檢 查 小 型 賽 車 的 制 動 系 統  

  檢 查 防 火 措 施 的 記 錄  

  為 工 作 人 員 就 以 下 環 節 提 供 訓 練  –  

(i) 關 乎 賽 事 及 訓 練 班 的 管 理 及 督 導 ； 及  

(ii) 賽 車 場 營 運 期 間 的 安 全 監 察  

  填 補 坑 洞  

  平 整 避 車 區  

 

2008年 8月    檢 查 防 火 措 施 的 記 錄  

  為 工 作 人 員 就 關 乎 賽 事 及 訓 練 班 的 管 理 及 督

導 提 供 訓 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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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乙  

 

賽 車 場 四 宗 事 故 報 告 的 撮 要  

 

事 故 日 期  內 容 撮 要  跟 進 工 作  

 

2007年 11月 23日 一 名 駕 駛 者 在 練 習 期 間 ，

其 小 型 賽 車 失 控 駛 向 緩 衝

區 ， 但 該 名 駕 駛 者 未 有 按

照 安 全 課 程 所 教 導 即 時 停

車 及 向 工 作 人 員 示 意 要 求

協 助 ， 反 而 駛 回 賽 道 並 逆

線 行 駛 ， 結 果 與 另 一 小 型

賽 車 相 撞 。 兩 名 駕 駛 者 送

院 治 療 。  

康 文 署 在 事 故 發 生 後 聯 同

香 港 小 型 賽 車 會 往 賽 車 場

視 察 ， 小 型 賽 車 會 認 為 車

場 整 體 上 運 作 正 常 ， 無 需

改 變 車 場 運 作 。  

2009年 5月 7日  一 名 駕 駛 者 於 返 回 封 閉 區

時 收 掣 不 及 ， 衝 出 封 閉 區

外 ， 撞 倒 一 名 護 衞 員 ， 該

名 護 衞 員 送 院 治 療 。  

 

同 上  

2009年 5月 16日  一 名 駕 駛 者 在 賽 道 練 習 時

失 控 衝 出 緩 衝 區 ， 受 傷 送

院 。  

 

同 上  

2010年 2月 17日  一 名 駕 駛 者 被 人 發 現 在 停

於 賽 道 上 的 小 型 賽 車 中 不

省 人 事 ， 送 院 後 證 實 死

亡 。  

民 政 事 務 局 人 員 於 事 發 翌

日 聯 同 康 文 署 、 地 政 總

署 、 機 電 工 程 署 、 警 務 處

及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代

表 ， 實 地 視 察 小 型 賽 車 場

及 其 運 作 情 況 ， 並 與 小 型

賽 車 會 及 車 場 的 負 責 人 會

晤 。 民 政 事 務 局 已 要 求 小

型 賽 車 會 就 這 宗 事 故 提 交

報 告 及 全 面 檢 討 賽 車 場 的

安 全 措 施 。 警 務 處 正 就 事

故 展 開 調 查 。  

 

 


